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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北市立成淵高中 114 學年度校內多語文競賽規則與注意事項 

壹、各競賽項目時間及場地 

一、本土語類競賽:10/22（三） 

二、國語字音字形、作文、寫字競賽:國中組 10/22（三）   高中組 12/16(二) 

項目 報到時間 比賽場地 比賽時間 時限 

字音字形 12：50～13：00 

圖書館 

13：10～13：20 10 分鐘 

作文 12：50～13：00 13：30～15：00 90 分鐘 

寫字 15：00～15：05 15：10～16：00 50 分鐘 

三、國語演說、朗讀競賽：國中組 10/23（四）   高中組 12/18(四) 

項目 報到時間 比賽場地 時限 

演說 12:30 
綜合教學大樓 2樓土也王里(地理)教室 

(準 2 樓時空走廊(歷史)教室) 
4-5 分鐘    

朗讀 12:30 
綜合教學大樓 3樓祕密花園(藝術)教室 

(準 3 樓星塵傳奇(地科)教室) 
3 分鍾 

      準：準備室。 

貳、各競賽規則與注意事項                                                     

共同注意事項: 

1. 競賽員不得攜帶行動電話（手機）、呼叫器、碼表及具有記憶和搜尋資料功能之電子器材等物品

進入競賽場地，違者取消資格。若攜帶計時器，需不具聲響功能者，於比賽期間內，計時器若

發出任何聲響影響比賽進行者，取消競賽員參賽資格。 

2. 請競賽員有事要離開位置時（如：上廁所），儘量在上、下台時間，以免干擾比賽秩序，且為了

避免影響學校其他學生的作息，請保持安靜。 

3. 比賽完畢當天會馬上宣布成績，所以請競賽員全程安靜聆聽，並且觀摩同樣是參賽選手的表現，

藉以觀摩學習他人的演出。 

一、本土語言類競賽項目： 

高、國中臺灣台語情境式演說選手： 

項目 報到時間 比賽場地 時限 

高、國中臺灣台語 

情境式演說、朗讀 
8:00 

綜合教學大樓 2樓時空走廊(歷史)教室  

（準 2 樓土也王里(地理)教室） 
情境式演說: 

國中組 2-3 分鐘 

高中組 3-4 分鐘 

提問 2分鐘 

朗讀:3 分鍾 

國中臺灣原住民族

語言朗讀 
8:00 

綜合教學大樓 3樓祕密花園(藝術)教室 

(準 3 樓星塵傳奇(地科)教室) 

高、國中臺灣客語 

情境式演說、朗讀 
9:10 

綜合教學大樓 3樓祕密花園(藝術)教室 

(準 3 樓星塵傳奇(地科)教室) 

1.請張貼公告 
2. 參賽選手務必詳閱規則

且準時報到。(請見校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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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報到時間：10/22(三)上午 08：00 到綜合教學大樓 2樓時空走廊(歷史)教室報到。 

2.規則： 

（1）情境式演說國中部 2~3 分鐘；高中部 3~4 分鐘，演說完畢後，評判委員就其表述內容進行提

問，依其回答情形予以評分（提問全程以 2分鐘為限）。 

（2）比賽前就公告的題目，自行擇一準備。 

（3）序號 1號的競賽員請於 08：15 至準備室報到，08：30 就預備位置，08：35 上台，依此類推，

每個序號間隔 6分鐘，演示完畢後，請回位置就坐。 

 (4) 在準備室(綜合教學大樓 2樓土也王里(地理)教室)領取教務處備妥圖稿，進行 15 分鐘準備，可

在圖稿作註記，上臺時可攜帶圖稿進行演說，不可使用自備之圖稿上台，違者競賽成績以零

分計算。 

 (5) 競賽員上臺應先表明序號與題號，但不得表明所屬班級及姓名。 

(6) 上台後所講的第一個字開始計時。                                                         

 (7) 競賽員於規定時間結束 1分鐘(國中組為第 2分鐘；高中組為 3分鐘)會聽到第一次鈴響 1短 

 鈴，應準備結束；到了結束時間(國中組為 3分鐘；高中組為 4分鐘)會聽到第 2次鈴響 1短 

 鈴 1 長鈴，此時應立即停止演說，在臺上等待評判提問。 

 (8) 演說結束，由評審就其演說內容，向競賽員進行 2分鐘詢答，詢答時間 1分 30 秒時，按 1

短鈴；時間結束按 1短鈴 1長鈴，應結束下台回到座位。 

 (9) 演說內容與所抽題稿呈現不符者，視同表演，不予計分。 

 (10) 演說時間扣分依據：不足或超過，每半分鐘扣 1分，不足半分鐘，以半分鐘計。 

高、國中臺灣台語朗讀選手： 

1.報到時間：10/22(三)上午 08：00 到綜合教學大樓 2樓時空走廊(歷史)教室報到。 

2.規則： 

（1）每個人比賽的時間 3分鐘，3分鐘一到按鈴，應立即下台。 

（2） 比賽前就公告的題目，自行擇一準備。每位朗讀競賽員教務處會備妥朗讀題卷，於上台時，

拿著教務處所準備的正規板子上台演示，朗讀結束後請交還工作人員。 

（3）序號 1號的競賽員請於 09：03 至準備室報到，09：10 就預備位置，09：11 上台，依此類推，

每個序號間隔 4分鐘，演示完畢後回位置就坐。 

 (4) 在準備室(綜合教學大樓 2樓土也王里(地理)教室)領取朗讀題卷進行準備，可在朗讀題卷上書

寫，該朗讀題卷直接帶至競賽室上台使用，不可使用自備之朗讀題卷，違者競賽成績以零分

計算。 

（5）競賽員上臺應先表明序號與題目，但不得表明所屬班級及姓名。 

（6）上台後所講的第一個字開始計時。 

國中臺灣原住民族語言朗讀選手： 

1.報到時間：10/22(三)上午 8：00 到綜合教學大樓 3樓祕密花園(藝術)教室報到。 

2.規則： 

（1）朗讀比賽時間 3分鐘左右，3分鐘一到按鈴，應立即下台。 

（2）比賽前就公告的題目，自行擇一準備。每位朗讀競賽員教務處會備妥朗讀題卷，並於上台時，

拿著教務處所準備的正規板子上台演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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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序號 1號選手，於 08：15 至準備室報到，08：22 就預備位置，08：23 上台，依此類推，每

個序號間隔 4分鐘。 

（4）在準備室(綜合教學大樓 3樓星塵傳奇(地科)教室)領取朗讀題卷進行準備，可在朗讀題卷上

書寫，該朗讀題卷直接帶至競賽室上台使用，不可使用自備之朗讀題卷，違者競賽成績以零

分計算。 

(5) 上臺後應先表明序號與題目，但不得表明所屬班級及姓名。 

（6）上臺後所講的第一個字開始計時。 

高、國中臺灣客語情境式演說、朗讀選手： 

1.報到時間：10/22(三)上午 09：10 到綜合教學大樓 3樓祕密花園(藝術)教室報到。 

2.比賽順序： 

  臺灣客語情境式演說序號 1號選手學請於 09：15 至準備室報到，09：30 就預備位置，09：35 

  上台，演示完畢後，請回位置就坐。 

  臺灣客家語朗讀序號 1 號選手於 9:49 到準備報到，9：56 就預備位置，9：57 上台，依此類推， 

  每個序號間隔 4分鐘。 

3.規則: 

國中臺灣客語情境式演說 

（1）情境式演說比賽的時間國中部 2~3 分鐘，演說完畢後，評判委員就其表述內容進行提問，依

其回答情形予以評分（提問全程以 2分鐘為限）。 

（2）比賽前就公告的題目，自行擇一準備。 

（3）在準備室(綜合教學大樓 3樓星塵傳奇(地科)教室)領取教務處備妥圖稿，進行 15 分鐘準備， 

可在圖稿作註記，上臺時可攜帶圖稿進行演說，不可使用自備之圖稿上台，違者競賽成績以零

分計算。 

 (4) 競賽員上臺應先表明序號與題號，但不得表明所屬班級及姓名。 

(5) 上台後所講的第一個字開始計時。                                                         

 (6) 每人演說時間為國中部 2~3 分鐘，2分鐘按 1短鈴，應準備結束，3分鐘按 1短鈴 1長鈴，應

立即停止演說，在臺上等待評判提問。 

 (7) 演說結束，由評審就其演說內容，向競賽員進行 2分鐘詢答，依競賽員回答情形評分。詢答

時間 1分 30 秒時，按 1短鈴；時間結束按 1短鈴 1長鈴，應結束下台回到座位。 

 (8) 演說時間扣分依據：不足或超過，每半分鐘扣 1分，不足半分鐘，以半分鐘計。 

臺灣客語朗讀選手： 

（1）朗讀每個人比賽時間約 3分鐘左右，3分鐘一到按鈴，應立即下台。 

（2） 比賽前就公告的題目，自行擇一準備。每位朗讀競賽員教務處會備妥朗讀題卷，並於上台時， 

 拿著教務處所準備的正規板子上台演示，朗讀結束後請交還工作人員。 

（3）在準備室(綜合教學大樓 3樓星塵傳奇(地科)教室)領取朗讀題卷進行準備，可在朗讀題卷上

書寫，該朗讀題卷直接帶至競賽室上台使用，不可使用自備之朗讀題卷，違者競賽成績以零分

計算。 

（4）競賽員上臺應先表明序號與題目，但不得表明所屬班級及姓名。 

（5）上臺後所講的第一個字開始計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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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國語類競賽項目 

字音字形選手： 

1.報到時間：國中部 10/22（三）下午 12：50 ~ 13：00 到圖書館報到。       

2.規則： 

（1）請競賽員比賽當天按照序號就坐，並不得先翻閱題目。 

（2）比賽時間為 10 分鐘，由在場老師宣布比賽開始與結束，時間到即刻停筆。 

（3）統一用藍色與黑色筆書寫，並不得塗改與使用鉛筆，塗改部分不予計分。 

（4）比賽完畢競賽員請回教室上課，並不得在外逗留。 

作文選手： 

1.報到時間：國中部 10/22（三）下午 12：50 ~ 13：00 到圖書館報到。        

2.規則： 

（1）請競賽員比賽當天按照序號就坐，並不得先翻閱題目，每位競賽員發給作文稿紙乙份。 

（2）比賽時間 90 分鐘(預計至 15：00)，由在場老師宣布比賽開始與結束，時間到即刻停筆，寫

完的競賽員可以提早交卷，交卷完畢的競賽員請回班上課。 

（3）限用藍色與黑色原子筆書寫，不得使用鉛筆。 

（4）請競賽員在稿紙第一行寫上題目，在稿紙格子右下角外面寫上班級姓名座號。 

寫字選手： 

1.報到時間：國中部 10/22（三）下午 15：00 ~ 15：05 到圖書館報到。        

2.規則：   

（1）請競賽員比賽當天按照序號就坐，並不得先翻閱題目，每位競賽員發給書法用紙、題目、墊

布、練習紙及報紙各乙份。 

（2）毛筆及墨硯等用具自行準備，請一律使用傳統毛筆書寫楷書，不必加標點符號。 

（3）試卷上不得書寫姓名。 

（4）比賽時間到 16：00，寫完可以先交卷，交卷完畢的競賽員請回班上課。 

（5）請競賽員勿將桌子弄髒，可以用墊子或報紙，並請墊在桌面上。 

（6）錯別字或漏字，每字扣 3分；來不及寫完者，每字扣 2分。 

（7）寫完後將作品與報紙繳回，並注意墨漬是否未乾。 

國中國語演說選手： 

1.報到時間：10/23（四）下午 12：30 到綜合教學大樓 2樓土也王里(地理)教室報到。 

2.規則： 

（1）演說每個人比賽的時間約 4-5 分鐘。 

（2）國語演說現場抽題，演說競賽員不得看稿演說，以自己所抽到的題目發揮。  

（3）序號 1號的競賽員請於 12：40 到準備室抽籤，13：05 就預備位置，13：10 上台，演示完畢

後，請回位置就坐，依此類推，每個序號間隔 6分鐘。 

 (4) 競賽員上臺前，應將抽題目紙遞交給第一位評審後再上臺，上臺時應先表明號次與題目，但

不得表明所屬班級及姓名。 

（5）抽題後必須進入準備室(綜合教學大樓 2樓時空走廊(歷史)教室)就座，備有空白紙張及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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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競賽員務必在準備的場所進行準備，勿離開以免錯過比賽時間。 

（6）演說時間由碼錶控制，下限時間(4 分鐘)一到按一短鈴，上限時間(5 分鐘)一到按 2次鈴聲 1

短音 1長音，超過上限時間每 30 秒按 3次鈴，超過 1分鐘強迫下台。 

 (7) 使用時間超過或不足，每 30 秒扣總平均 1分，未足半分鐘，以半分鐘計。 

國中國語朗讀選手： 

1.報到時間：10/23（四）下午 12：30 到綜合教學大樓 3樓祕密花園(藝術)教室報到。 

2.規則： 

（1）每個人比賽的時間約 3分鐘，時間一到按鈴結束，並請下台。 

（2）國語朗讀現場抽題，每位朗讀競賽員教務處會備妥紙本一份，請視題目內容於上台時，拿著

教務處所準備的正規板子上台演示，朗讀結束後請交還工作人員。 

（3）序號 1號的競賽員請於 13：02 到準備室抽題，13：09 就預備位置，13：10 上台，演示完畢

後，請回位置就坐。依此類推，每個序號間隔 4分鐘。 

 (4) 抽題後進入準備室(綜合教學大樓 3樓星塵傳奇(地科)教室)，除了字典、辭典外，不得參閱其

他書籍、工具，如手機、筆電等，亦不得與其他人員交談。可在題目卷上加註記號。 

（5）上臺時應先表明號次與題目，但不得表明所屬班級及姓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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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土語類情境式演說時間扣分對照表 
 

組別 演說時間 應扣分數

國中組 

（2-3 分鐘不扣分，不足 

或超過每 30 秒扣 1 分； 

惟誤差在 3 秒內者，考量 

按鈴操作，不予扣分） 

0 秒--29 秒 -4 

30 秒--59 秒 -3 

1 分鐘--1 分鐘 29 秒 -2 

1 分鐘 30 秒--1 分鐘 56 秒 -1 

1 分鐘 57 秒--3 分鐘 03 秒 0 

3 分鐘 04 秒--3 分鐘 30 秒 -1 

3 分鐘 31 秒--4 分鐘 -2 

高中組 

（3-4 分鐘不扣分，不足 

或超過每 30 秒扣 1 分； 

惟誤差在 3 秒內者，考量 

按鈴操作，不予扣分） 

0 秒--29 秒 -6 

30 秒--59 秒 -5 

1 分鐘--1 分鐘 29 秒 -4 

1 分鐘 30 秒--1 分鐘 59 秒 -3 

2 分鐘--2 分鐘 29 秒 -2 

2 分鐘 30 秒--2 分鐘 56 秒 -1 

2 分鐘 57 秒--4 分鐘 03 秒 0 

4 分鐘 04 秒--4 分鐘 30 秒 -1 

4 分鐘 31 秒--5 分鐘 -2 

 

 

 


